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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公告

2018 年第 2 号

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

关于核定印花税征收比例的公告

为了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，简化纳税手续，根据《国家税务

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<湖南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>

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5 号）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制

定株洲市印花税核定征收比例如下：

一、购销合同：工业，按照购销金额 80%的比例核定；商品、

物资批发业，按照购销金额 40%的比例核定；商品批零兼营业（批

发零售业务销售金额划分不清的），按照购销金额 30%的比例核

定；商品零售业按照购进金额 50%的比例核定；其他行业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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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销金额（营业收入）40%的比例核定。

二、加工承揽合同：按加工或承揽金额 90%比例核定。

三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：按勘察、设计费用和收入 100%

比例核定。

四、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：按承包金额或工程造价 100%

比例核定。

五、财产租赁合同：按租赁金额 100%比例核定。

六、货物运输合同：按运输费用和收入 90%比例核定。

七、仓储保管合同：按仓储保管费用和收入 100%比例核定。

八、借款合同：按借款金额 100%比例核定。

九、财产保险合同：按保险费金额 100%比例核定。

十、技术合同：按转让、咨询、服务费金额 100%比例核定。

十一、产权转移书据：按转让金额 100%比例核定。

对采用本公告比例核定印花税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或偏高的

个别企业，各县（市）区税务局及相关征收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

单独核定比例，但不得超出省局规定的幅度，并报国家税务总局

株洲市税务局备案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株洲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核定印

花税征收比例的公告》(2016 年第 2 号)同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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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核定征收印花税通知书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关于核定印花税征收

比例的公告》解读

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

2018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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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核定征收印花税通知书
字 号

经核查，你单位在印花税纳税申报中发现有《湖南省印花税

核定征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 款情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及《湖南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自 年 月

日起对你单位下列印花税应税凭证实行核定征收。税款缴纳

期限为一个月，请于纳税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。

核定征收项目 计税依据 核定比例

购销合同 购销金额（营业收入）

加工承揽合同 加工或承揽金额

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

同

勘察、设计费用和收入

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

同

承包金额或工程造价

财产租赁合同 租赁金额

货物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和收入

仓储保管合同 仓储保管费用和收入

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

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金额

技术合同 转让、咨询、服务费金额

产权转移书据 转让金额

主管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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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县市区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局直各单位,市局机关各科室,局领导组。

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财产与行为税部门承办 办公室2018年7月5日印发


